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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600516           公告编号：2019—002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次临时会议于 2019 年 1 月 7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席董事 11人，实际出席董事 11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工商部门的具体审核要求对

上述变更内容进行调整，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

的工商变更登记的全部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敖新华先生和杨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根据股东推荐，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提名刘一男先生和张天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改选董事长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敖新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选举党锡江先生为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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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任期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日止（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关于解聘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党锡江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江国利先生不再担任公

司副总经理职务，聘任张天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9年 1月 24日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和《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1月 8日 

附：刘一男先生简历： 

刘一男，男，1977 年 9 月 11日出生，中共党员，博士学历。曾任迪思传媒

集团副总裁；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中国林业产权

交易所总裁；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中国富强金融集团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执委会委员；现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副总裁。 

党锡江先生简历： 

党锡江，男，1964 年 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兰炭集团

党委办公室主任，石墨化厂党总支书记，压型二厂党总支书记，党委组织部部长；

三门峡龙新炭素有限公司董事长；2006年 10 月至 2010年 8月历任方大炭素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成都蓉光炭素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方大炭

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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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军先生简历： 

张天军，男，1964年 12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方大炭素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蓉光项目组长；成都炭素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成都炭素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蓉光炭素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务；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成都炭素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